
李鹏：

本院受理原告厦门趣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融资租赁合
同》解除；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全部未付租金扣除车辆残
值的差额 37251.23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7840
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相关费
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石空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执2561号

汪乃军、万平：

本院受理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汪乃
军、万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通知你们于 2022年 12月 23
日上午9时到灵武市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取被执行人汪乃军、万平
所有的位于灵武市西平街北侧湖景商业广场 8B#楼 10号房（产权证
号：00038042）及所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评估机构，如你（单位）逾
期未到视为你（单位）放弃选取评估机构的权利，灵武市人民法院将
依法摇号产生评估机构；通知你公司于2023年1月23日上午10时到
本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后7
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如逾期未到则视为你（单位）放弃选
择的权利，本院将依据该评估报告依法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特此通
知。联系法官：冯利军 电话：0951-4513881 18100951696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852号

张龙军：

本院受理原告丁佩佩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
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7040元；2.依法判令被告偿还
借款利息29298.16元（自2021年4月11日至2022年11月7日，暂
计至当前时间）；3.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精神损失费20000元；4.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2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211号

李治彪：

本院受理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诉被告李
治彪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被告支付剩余未付租金50973元，违约金自2019年1月7日起计
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每日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二收取。二、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
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1988号

尚晖：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市方大正衡机电有限公司诉
被告尚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货款 15000元及违约金 10400元，共计 25400
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390号

包永歆、候春梅、冯占旭、曹玲、包文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包永歆、候春梅、冯占旭、曹玲、包文
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包永歆、候春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4162元以及利息
29642.66元，共计123804.66元；2022年8月16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3.95‰诉至实际付清之日；二、
判令被告冯占旭、曹玲、包文艳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由五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
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
池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378号

包永歆、候春梅、周宏雄、包文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包永歆、候春梅、周宏雄、包文艳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依法判令被告包永歆、候春梅偿还原告借款78520.79元以及利息9509.96元，共
计88030.75元（2021年8月31日后利息计算至被告全部还清借款之日至）；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
周宏雄、包文艳二人对以上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的诉讼费及可能发生的公告费、执行费、
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第十二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赵虎与被告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宁
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第十二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本院已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宁0105民初3687
号民事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
限公司提交的民事上诉状。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上诉
请求：1.撤销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宁0105民初
3687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赵虎的诉讼请求；3.本案
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赵虎承担。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宣判答疑室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5043号

陈慧茹、银川旺元投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上诉人陈慧茹、银川旺元投资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 9时 10分在
本院西区（金凤区正源北街人民巷 7号）二楼
202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605号

蒲彦奇：

原告刘秀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160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蒲彦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偿还原告刘秀敏借款本金16420.38元，支付利息3262元，本息合计
19682.38元；二、驳回原告刘秀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322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 922元，由被告蒲彦奇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西40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和平、马彩利：

原告卞秀兰与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9633号民事判决，判令：
一、确认原告卞秀兰与被告杨和平 2002年 12月 17日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于2022年8月24日解除；二、被告杨和平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将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上海新村
11#楼营业房返还原告卞秀兰；三、被告杨和平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卞秀兰 2021年度租金 14000元，
并按日79.48元的标准支付自2022年1月1日起实际返还房
屋之日的租金。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450号

马建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建军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缺
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1450号民事判决：被告马建军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偿款 67920.69元，并按照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
（其中28773.68元自2020年7月29日起算、15717.2元自2021年9月28日起算、23429.81元自
2022年3月24日起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654元，公告费300元，均由被告马建军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刚：

本院受理银川鲁祥欣机械销售有限公司诉你建
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2898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银川鲁祥欣机械销售有限公司租金
15000元及违约金 5000元；二、驳回原告银川鲁祥欣
机械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6
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陈刚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10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风平：

本院受理原告杨帅兵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为：1.被告返还原
告借款 4.1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
原县人民法院西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孙吉寿：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孙吉寿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0106民初140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雪琴：

本院受理原告包月玲与被告王雪琴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299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小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田小军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38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鹏强：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禹新仓与被执行人李鹏强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的（2019）宁0106民初9188号民事判决书过程中，申
请人禹伟杰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依法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
人，现本案已审查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执异 268
号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07室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占礼：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卫市诚成建筑设备租赁站与被告杨
占礼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中卫市诚成建筑设
备租赁站就（2022）宁 0502民初 1481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24民初3047号

孙靖雄、田春莲：

本院受理原告李晓芳与被告孙靖雄、田春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0324民初30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孙靖雄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晓芳借款本金2万元；被告田春莲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400元（由原
告李晓芳预交），由被告孙靖雄、田春莲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同心县人民法院
下马关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同心县人民法院

兰永强、马涛：

原告冯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2）宁 0105民初 32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1.兰永强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冯平借款本金18788元、利息6000元，共计24788元；2.驳回
冯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0元、公告费300元，由兰永强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西夏区人民法院兴泾镇人民法庭送达宣判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监8号

宁夏鑫华达建材有限公司、金丽萍、杜长亮、金丽

华、宁夏新鑫宝红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二审上诉人宁夏鑫华达建材
有限公司因与二审被上诉人银川中小企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审被告金丽萍、杜长亮、金
丽华、宁夏新鑫宝红贸易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2）宁 01民监 8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绍林：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泰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洁能供热分公司与被告张绍林供用热力合同
纠纷一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1民初4415号民事判决书、简易转普通
程序民事裁定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张绍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宁夏泰瑞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洁能供热分公司支付2011至2018年度采暖费共计9341.14元；二、驳回原告宁夏
泰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洁能供热分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元，由原告宁夏泰瑞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洁能供热分公司负担50元，被告张绍林负担70元。公告费（以宁夏泰瑞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洁能供热分公司提供的公告费票据载明金额为准）由被告张绍林负担。限你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李泽贤：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和母馨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依法解除
原告与被告李泽贤、母馨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李泽贤、母馨方向
原告偿还截至 2022年 7月 17日的借款本金 28万元，借款利息 3212.35元，借款复利 27.21元
（利息及复利暂算至 2022年 7月 17日），此后的利息按照银行还款系统计算至实际还款日
止；3.请求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李泽贤名下的抵押物位于贺兰县园艺路以北银川中城国际
城 33号楼 1单元 1001室及抵押物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4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潘永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鲁建伟与被告潘永明债务承担合
同纠纷一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1民初 3643号民事判决书、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
定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潘永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鲁建伟支付砖款132980元、违约金26000
元、代理费 3000元。案件受理费 3540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潘永明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汪超、彭学丽、丁振倡、汪越、彭政波、薛先先、汪自义、徐改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汪超、彭学丽、丁振倡、汪越、彭政波、薛先
先、汪自义、徐改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
25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汪超、彭学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
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0000元、利息37194.44元，共计127194.44元；2022年5月5日
以后的逾期利息，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被告丁振倡、汪越、彭
政波、薛先先、汪自义、徐改平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被告丁振倡、汪越、彭政波、
薛先先、汪自义、徐改平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汪超、彭学丽追偿。案件受理费 2844元和公告费
440元，共计3284元，均由被告汪超、彭学丽、丁振倡、汪越、彭政波、薛先先、汪自义、徐改平负担。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
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蒋震华：

本院受理原告刘生军被告蒋震华、第三人石嘴山市惠
农区星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作出（2022）宁 0205民初 23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蒋震华、第三人石嘴山市惠农区星州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协助原告办理位于惠农区水城
民生小区 31-4-102号房屋不动产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
100元，由被告蒋震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
本院 4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073号

杨小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占海、马生梅、马小龙、
杨小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2073
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李占海、马生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
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69933.59元，截至 2022年 6月 8日的利息
13513.9元，共计83447.49元。2022年6月8日之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罚息月利率
16.2‰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被告马小龙、杨小龙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承
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占海、马生梅追偿；三、案件受理费2136元，由被告李占海、马生梅、
马小龙、杨小龙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杨小龙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786号

马礼礼：

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军、王晓成、马礼礼、周瑜鑫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1786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
要内容：一、解除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军之间签订的《富（民/农）卡
授信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 02700022021040190094）；二、被告马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
性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9900元及利息2274.32元（暂计算至2022年6
月 14日），2022年 6月 14日之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三、被告王晓
成、马礼礼、周瑜鑫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
马军追偿。案件受理费2343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马军、王晓成、马礼礼、周瑜鑫负担。本公告
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王林林：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艺萱诉被告王林林抚养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抚养费87000元（2017年11月至2022
年8月，58个月暂算起诉时止）；2.依法判令自2022年9月起，被告
每月支付原告抚养费 1500元，直至原告年满 18周岁；3.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顾自东：

本院审理的原告雷军德与被告顾自东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221民
初33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顾自东在本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支付原告雷军德砂石款19870元；二、驳回原告雷
军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72元，由被告顾自东
负担；公告费900元，由被告顾自东负担600元，由原告雷军
德负担 300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沙湖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届满之日起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肖建冬：

原告杨德与被告肖建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2民初 58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肖建冬给付原告杨德劳务费 4478元，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肖建冬以欠款本金 4478元为基数，按照同期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支付原告杨德 2022年 9月 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付款义务期间的利息。案件受
理费 2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杨德负担 10元，被告肖建冬负担 15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肖建冬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4452号

马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强浩汽贸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原告宁夏强浩汽贸有限公司不服
本院于 2022年 11月 8日作出的（2022）宁 0122民初 4452号民事
判决书，于 2022年 11月 22日向本院提出上诉，现本院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贺兰县人民
法院（2022）宁 0122民初 445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
审；二、涉诉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该民事上诉
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贺兰县人民法院

赵明山：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赵明山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民初 445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赵明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
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21096.09元、违约金 2109.61元；
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33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66元，被告赵明山负担
367元。限你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哈学礼：

原告夏玉明与被告宁夏安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你物权确认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2民初 299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确认贺兰县安家园小区 2号楼 7号营业房归原
告夏玉明所有；二、被告宁夏安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夏玉明办理贺兰县安家园小区 2号楼 7号营业房的不动
产权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 100元，由被告宁夏安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哈学礼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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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 2022年 12月 1日（星期四）10时在中拍平台依法对

宁A1UP62奥迪牌小型轿车进行公开拍卖，车辆登记日期 2014年 5月 30
日，参考价7.58万元，保证金1万元。

本次拍卖车辆不含车辆号牌，车辆以实际现状拍卖，拍卖人所提供的
资料仅供参考。标的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由我行组织竞买人现场查看，有意
竞买者请于 2022年 12月 31日 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交至指定账户【户名：
宁夏中鹿拍卖行（有限公司），账号：50085348004000001，开户行：黄河农村
商业银行营业部】后持有效身份证件及缴费凭证到我行办理相关竞买登记
手续。未竟得拍卖标的，保证金在拍卖会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预展时间：2022年11月28日9时至30日至17时
预展及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文化城中区贰栋柒号
联系电话：0951-5986008 14760505999 杨先生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税务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公告

宁夏中港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社会保险费管理码：73596573、20026476）：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于2022年04月18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征收决定书》（银兴税
社征字【2022】05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就相关事
项催告如下：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税务局缴纳
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133131.83 元。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
强制执行。因采用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税务
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银兴税社催告字〔2022〕1011号）。请你单位及时到
我局（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 47号）领取《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银兴税社催告字
〔2022〕1011号）正本，否则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上述《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银兴
税社催告字【2022】1011号）正本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联系人：周紫东 联系电话：17695094520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税务局

2022年11月23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冯天杰（身份证号：64222519******

0031），于2022年11月17日无故旷工未到公
司上班，已旷工 5日，至今仍未到公司上班，
严重违反了我公司的规章制度，我公司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
定，决定即日起依法终止与你的劳动关系，请
你在公告之日起3日内到我公司办公室办理
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特此公告。

银川森淼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3日

注销公告
宁夏辅德（西夏）律师事务所（执业

许可证号：31640000MD02620402），地
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中关
村创新中心B座三层B-320，拟向律所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清算组由吴炜和魏巍
组成，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天
内向本律所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
公告。

联系人：吴炜 13995396282 魏巍

18795062225

注销公告
银川杨海龙生猪养殖农民专

业 合 作 社 （ 注 册 号 ：
640106NA000080X），拟向协会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合作社有
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自公告之
日起 45日内办理清算手续。特此
公告。
银川杨海龙生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2年11月23日

注销公告
宁夏众信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1100073801984J），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
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
续。特此公告。

宁夏众信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3日

（2022）宁0303民初1788号

马小军、张顺学：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强学兰、马小军、张顺学、周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303 民初 178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解除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强学兰之间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02700022021041913293的《个人循环借款合同》，确认借款提前到期；二、被告强学兰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借款本金100000元，支付截至2022年11月3日的利息10708.09元，共计110708.09元。以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三、被
告马小军、张顺学、周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强学兰追偿。案件受理费2514元，由被告强学兰、
马小军、张顺学、周瑞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宁夏铭龙建设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山东中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被
告宁夏铭龙建设有限公司、银川市金凤区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山东
中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庭后向法庭补充提交证据，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
午16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公告李鹏程：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开发区支行与被上诉人李鹏程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民终 3798号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3日内来本院西区 310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